[bookmark: _Toc8946]第三章  采购需求及技术规格要求
总则：
1.1 本技术规格所提出的要求是对本次招标货物的基本技术要求，并未涉及所有技术细节，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、规范的全部条款。投标人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除了满足本技术规格的要求外，还应符合中国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或设备制造商所在国的有关标准、规范（尤其是必须符合中国国家标准的有关强制性规定)。
1.2 中标产品的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等将予以公布。
一、商务条款：
	序号
	商务条款内容

	1
	如是依法纳入医疗器械管理的须具有：
	投标人为制造商的，须具有相应的医疗器械生产备案获取的备案编号（属于一类时）。

	2
	
	投标人须具有与投标产品相应的有效经营备案编号（属于二类时）；（如本次投标产品的注册人、备案人在其住所或者生产地址销售的，无需再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或备案。）。

	3
	
	投标产品须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（属于二类、三类时）；投标产品纳入备案管理时（属于一类时），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备案材料或承诺函（承诺在合同签订前提供所投产品的备案证明材料，若未按规定提供视为自动放弃中标资格）。

	4
	1、投标人所投设备须与医院信息系统连接，由此产生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总报价中，采购人不另行支付。
2、中标人需负责在项目安装地点进行所投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，并现场测试。在安装和调试期间，如发现设备或材料有缺陷或损坏，中标人应尽快更换，相关费用均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。中标人在维护期内应提供现场、电话、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支持，要求中标人应在有稳定的技术支撑与服务能力，并且在设备发生故障时2小时内响应。中标人在项目验收合格后，负责对所投设备组织操作使用培训，培训地点、人员由采购人指定。


注：上述商务条款必须全部满足，否则做无效标处理。




二、项目技术需求：
（一）技术需求重要性表述
	标识重要性
	标识符号
	代表意思

	重要指标项
	★
	评分项，详见第四章评分细则。

	一般指标项
	无标识项
	评分项，详见第四章评分细则。

	注：投标人须如实响应，如在后期合同履约过程中，发现有虚假响应情况，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、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、不予支付合同款项，且追究中标人给甲方带来的一切损失。


1、消毒因子：
★1.1可使用醇类复合消毒剂（雾化）或3%过氧化氢（雾化）两种消毒因子，两者不得混合使用。无臭氧发生装置；
★1.2配套复合醇消毒液有效成份明确：乙醇 78±5%（v/v）；异丙醇 15±1%（v/v）。且消毒液需提供无毒检验报告，消毒剂使用说明中应包含适用于麻醉机、呼吸机消毒等字样，避免不当使用消毒剂导致麻醉机、呼吸机损坏；
2、消毒效果：
★2.1必须杀灭芽孢，符合卫生部对消毒设备高水平消毒要求，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芽孢灭菌对数值：＞3.0；
★2.2特定菌株杀灭效果：人类冠状病毒灭杀对数值＞4.0、龟分枝杆菌脓肿亚种的杀灭对数值＞4.0、对脊髓灰质炎病毒＞4.0、白色念珠菌＞4.0、大肠杆菌＞5.0、金黄色葡萄球菌＞5.0、铜绿假单菌＞5.0，达到《消毒技术规范》要求；
★3消毒模式：常规模式、强化模式（多模式，多选择，不可手动调节）
4常规消毒时间：30分钟（10ml）、强化消毒时间：40分钟(20ML)；
★5消毒安全：消毒完成后回路内无任何残留，对不锈钢金属片的腐蚀速率为0.0000mm/a，对碳钢金属片的腐蚀速率为0.0000mm/a，对铜金属片的腐蚀速率为0.0000mm/a，对铝金属片的腐蚀速率为0.0000mm/a。无毒性、无刺激性、消毒后对麻醉机呼吸膜瓣无破损、粘连。消毒完成后毒性分级属实际无毒。皮肤刺激试验 ,最高皮肤刺激指数为0.00(0~(0.5), 刺激强度属无刺激性；
6.消毒剂常规消毒用量：≤10ml
7. 具备养护提醒：
7.1雾化器水箱缺水、换水提醒；
7.2雾化装置更换提醒；
7.3过滤器更换提醒；
7.4消毒剂更换提醒；
8.相关数据实时监控：工作状态下，实时检测相关数据，确保消毒过程完整而有效和消毒过程的安全性；
8.1流量监测；
8.2内部温度监测；
9. 辅助自动化功能；
9.1残液回收功能；
9.2雾化方式：超声波雾化；
9.3雾化装置自动注水和排水功能；
10.采用≥9英寸液晶屏，固定消毒程序，方便快捷；（固定程序严格执行消毒时间）
★11、打印消毒记录：消毒结束后，打印消毒记录或者外接储存器储存消毒记录。方便使用方查验；
12、其他：噪声≤55dB；电源：AC220V±22V/50Hz±1Hz。
13、配套提供消毒剂≥6L。
[bookmark: _GoBack]
